
苗栗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-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 

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受托

育/安

親者 

姓名  
身分證 

字號 
 

出生 
年月日 年     月     日 

與申請人 

關係 
 

已使用 
服務 

□公共托育家園、公設民營托嬰中心、準公共托嬰中心、準公共保母 

□未使用(自行照顧)            □私人保母 

□私立幼兒園                  □公立幼兒園 

□非營利、準公共幼兒園        □國小    年級 

欲申請 
托育類別 

□臨時托育  □延後托育   

□課後照顧  □安親班 

托育/安

親單位 
 

申
請
人 

姓名  
身分證 

字號 
 

通訊 
地址  電話  

身分別 

□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   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

□家庭暴力被害人                   □長期失業者 

□未升學未就業青年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，至少須符合 1項） 

 

檢附文件(請打勾) 

□1.全戶戶籍資料 

□2.臨時/延後托育、課後照顧、安親費明細表及繳費收據(應有公司行號章及負責人印章)  

□3.受款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

□4.匯款同意書(入款帳戶曾填具此表者不須重複填寫) 

□5.本府領款收據 

審核結果： 

 

初

審 

□符合(金額：          元整) 

□不符合 

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複

審 

□符合(金額：          元整) 

□不符合 

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

 

科長 

 

 

承辦人 

 

科長 

 

業務主管 

 

機關首長 

 



繳費收據(範本) 

 
 

立案字號: 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 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上課期間：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
項    目 金   額 公司章 

  
 

  

  

  

  

  

總  計  

   
經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繳費日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